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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時期敦煌土貢考

余　欣

一、導言

　中國古代的貢獻制度起源甚早，《尚書・禹貢》云：“禹別九州，随山浚川，任土
作貢。”孔穎達正義曰：“九州之土，物産各異，任其土地所有，以定貢賦之差，既任
其所有，亦因其肥瘠多少不同，制爲差品。……貢者，從下獻上之稱，謂以所出之
穀，市其土地所生異物，獻其所有，謂之厥貢。”1關于“貢”之涵義，歷代學者多有
辨析2。就我的理解，“貢”的意義大抵有以下二層：

　其一，從實際的層面來看，“貢”雖與“賦”有別，但也是中央王朝財政收入的主
要來源之一；　其二，從理念與政治效應的層面來看，“貢”具有禮儀上的功能，既
是統治的合法性與有效性的體現，也是大一統的象徵。

　“貢”的上述特性，在唐宋時期得到進一步強化。元和十二年（817）十二月戶
部所上《請宣示申光蔡三州貢物奏》云：“淮西夷、虺蜴攸居，歷年貢賦不入，有司
羞之。今則化被齊民，便為善地。”3黃正建引述此奏文，並發揮道：“換句話說，這
些州應該或者必須貢這些物品。不貢就是夷狄就是虺蜴；貢了纔是齊民，纔表明朝
廷的統治達到（或者恢復到）了這些區域。”4由此可見，“從下獻上”之義的土貢，雖
然不是賦稅收入的大宗，但是因為其具有供帝室私用的性質，並且承載了特殊的政
治意義，因而頗受中央與地方統治者的重視5。

1《尚書正義》，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80年，146頁，上欄。
2詳參胡渭著，鄒逸麟整理《禹貢錐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3頁。
3“淮西夷虺蜴攸居”，《全唐文》卷九六五（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10022頁）作“西”，與下

連讀，則為“西夷”，《唐會要》卷五八《尚書省諸司》（上海：中華書局，1955年，1012頁）作“淮
西”，句讀斷開，則可理解為淮西之地，夷與虺蜴攸居，雖一字之差，含義迥異。按，申、光、蔡三
州均隸屬淮南西道節度使，並非西夷，憲宗元和十二年十月，李愬雪夜攻入蔡州，淮西之亂平定，三
州重新納貢，故十二月戶部有此奏。因此，當作“淮西”為是。

4黃正建《試論唐代前期皇帝消費的某些側面――以〈通典〉卷六所記常貢為中心》，《唐研究》第
六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174頁。

5張衛東試圖從博弈論的角度進行闡釋，但分析有欠深入。參看張衛東《唐代中央與地方的博弈
――以土貢為中心》，《江漢論壇》2007年第 5期，102-105頁。



　敦煌的土貢，藏經洞出土文獻和傳統史料中均有不少材料，然迄今為止未見有
專論加以考察。敦煌，在唐前期祗是一個普通的下州，但是因為其在中西交通上的
獨特地位，多有異物，從構建新博物學史的角度來看6，其貢獻之品目，頗有令人矚
目之處，值得細緻考索，尤其是到了歸義軍時期，誠如榮新江教授所言：“歸義軍在
唐朝是一個邊遠的藩鎮，五代、宋初則成爲實際的外邦，這是歸義軍在中國歷史上
的特性之一。”7與敦煌土貢有關的材料恰好集中于這一時期，因而還有可能通過土貢
更為深刻地理解晚唐五代地方與中央的關係，這是別的州縣所不可能具有的珍貴價
值。故筆者不揣謭陋，就部分重要資料和貢物略加考論，擬稍補其闕。

二、學術史

　關于唐宋時期的土貢，較早進行較為系統的考論的是日比野丈夫。他以《新唐
書・地理志》所載土貢為中心，與《六典》、《通典》、《元和郡縣志》等進行了比較
研究，認為嚴格的天下府州貢獻制度，存在于開元天寶的盛世時期，《六典》所載整
齊劃一的制度是否真正行用是有疑問的，所列土貢品目可能祗是理想化的標準，並
未實行。實際的獻上品目著錄于《通典》。安史之亂後，原先的上計、貢獻等制度弛
廢，德宗雖致力于恢復舊制，但尚不及開天之半。由于土貢是地方府州忠誠度的具
體表現，故特為此後的中央所重8。日比野氏所論，對于分析敦煌的土貢，很有啟發。

6何謂新博物學史？ 詳細的闡述，非此小文所能容納。此處僅就筆者所倡導的博物學概念略加說
明。依我的陋見，博物學並不等于十七世紀以後現代科學逐漸確立之後的 Natural History，也不等
同于物質文化史（儘管兩者有交涉的部分）。我認爲在當下西文語境中，沒有能與傳統的博物學準確
對應的概念和詞匯。簡而言之，博物學是指對于物以及物與人的關係的整體認知和體驗。作爲一門內
涵豐富的認知系統、研究範式、實踐技能，在現代科學確立之前，博物學在傳統社會的知識體系和思
想領域中一直占據著獨特而重要的地位。它既是古人觀察事物，瞭解世界，認識“他者與自我”，乃
至貫注信仰、寄托情感的途徑，也是關于宇宙觀、自然觀與人生觀的書寫與表達的體現。博物學在傳
統中國具有極爲深厚的傳統。所謂“一物不知，以爲深耻”，究天地萬象，察異域殊方，博觀省思，窮
源竟委，以期明天下之道，乃中國士人千古不懈追求之境界。故博物之學，亦爲中國學術本源之一。
這類文獻中蘊涵著極爲豐富的信息，非僅使人“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而已。另一方面，博物學並非
祗是文人士大夫的雅趣，知識本身所具有實用性以及愉悅身心的功能，使一般的民衆同樣感到興致盎
然。經由實踐、交往、繼承所獲得的博物之學的知識和技能，除了人際傳播之外，通過字書、醫方、
類書、蒙書等方式擴散開來，然後這些知識和經驗逐漸沉澱爲常識。考察其在民衆中的傳播、滲透及
影響，對于探索多面的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頗具價值。換言之，博物學是構建古代中國的知識與信
仰世界的基底性要素之一。對中國博物學史進行新的考索，可以增進對于傳統社會知識體系的成立
史，關于自然、社會、物質的認識史，“異”（異域、異人、異物、異俗）的觀念史，思維方式發展史
諸問題的理解。

7榮新江《歸義軍史研究――唐宋時期敦煌歷史考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前言，2
頁。

8日比野丈夫《新唐書地理志の土貢について》，《東方學報》第 17冊，1949年，83-99頁；收入
氏著《中國歷史地理研究》，京都：同朋舍，1977年，190-20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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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後，曾我部靜雄也較為全面地檢討了唐代的貢獻制度，他認為唐令規定的貢
獻物的價格不超過絹五十匹的制度，代宗時期崩壞，天子對積極進奉貢獻持歡迎的
態度，于是地方官競為貢納，以求榮進左遷，由此給百姓帶來極大的痛苦9。王永興
也論述了唐代土貢制的特點，並對《唐六典》卷三“戶部郞中員外郞”條、《通典》
卷六《食貨典》六《賦稅》下、《元和郡縣圖志》、《貞元十道錄》、《新唐書・地理志》
等五種文獻所記六次土貢資料的年代作了考定10。通論性的文章，還有張仁璽的《唐
代土貢考略》，但發明不多11。
　從賦役角度分析土貢與進奉的，有張澤咸的《唐代賦役史草》，資料較為翔實12。

李錦繡的討論偏重于財政史的角度，她對唐前期的七種貢獻形式：常貢、雜貢、別索
貢、訪求貢、折造貢，額外獻、絕域貢等進行了考察，並對縣在常貢中的作用，羈
靡州貢和外蕃貢，納貢的官吏，貢獻的入庫狀況諸問題做了分析13。大津透在研究唐
代的課役制與差科制的同時，在附筆中討論了貢獻問題。他指出《新唐書・地理志》
列舉了各州的土貢品目，表明貢獻在理念上是作為與賦（課役）相對而存在的具有
重大意義的制度。但又沿襲了日比野氏所論貢物“祗是禮儀性地陳列在式場上，不
具有實用目的”14。
　貢物方面，宮薗和禧對包括藥物在內的諸多貢品進行了較爲系統的梳理15。黃正

建則分析了《通典》卷六所載的貢物的種類和數量及其可能的實用目的，認為《通
典》的記載來源于原始的《式》，雖然具有一些象徵意義或禮儀意義，但同時也具有
實用性，特別是在制定貢物的當初，這種實用性還佔有相當大的比重。在某種程度
上，這些貢物如實地反映了某一時期皇帝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需求或消費傾向
的一些側面，因而是十分難得的研究唐代社會消費生活的資料16。黃正建氏此文角度
新穎，論證綿密，有方法論上的意義。
　岩本篤志獨闢蹊徑，揭示了《新修本草》的編纂與唐代土貢之間的關係。他認爲

唐朝的醫事（醫書的編纂、醫師的派遣）是作爲皇帝救濟萬民的恩賜，本草書中四方
進奉的貢納物（包含藥物）的陳列，其實是禮儀秩序空間中皇帝的位置在典籍中體
現。換言之，在唐帝國的政治論理中，“醫療之法”是“禮樂、郊廟、社稷之事”的

9曾我部靜雄《中國社會經濟史の研究》第七章“唐の貢獻制度》，東京：吉川弘文館，1976年，
404-435頁。

10王永興《唐代土貢資料繫年――唐代土貢研究之一》，《北京大學學報》1982年第 4期，60-65、
轉 59頁。

11張仁璽《唐代土貢考略》，《山東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2年第 4期，40-43頁，轉 46頁。
12張澤咸《唐五代賦役史草》，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237-254頁。
13李錦繡《唐代財政史稿》上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626-644頁。
14大津透《課役制と差科制――課・不課・課戶にふれて》，池田溫編《中國禮法と日本律令制》，

東京：東方書店，1992年，269-272頁。
15宮薗和禧《唐代貢獻制の研究》，福岡：九州共立大學地域經濟研究所，1988年。
16黃正建《試論唐代前期皇帝消費的某些側面》，173-2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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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是權力的表演裝置17。他還通過對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寫本《新修本草》
殘片的考察，對太常寺太醫署對藥物的調集的原則與土貢之間的關係，右監門長史
的職掌與土貢及《新修本草》署名之間的關係等作了分析18，令人耳目一新。此外，
石野智大對明抄本《天聖令》所收《唐令・醫疾令》中有關藥材採取與納入令文的解
說，也有參考價值19。
　至于敦煌的土貢，如前所述，管見所及，未有專論。但姜伯勤的大著《敦煌吐魯

番文書與絲綢之路》，曾簡略地提及一些作為貢品的香藥、珠寶和波斯錦20。鄭炳林
在考述晚唐五代敦煌貿易市場的外來商品時，也涉及到部分貢物21。趙健雄對《天寶
十道錄》中諸州土貢藥物與《新唐書・地理志》及《名醫別錄》等本草書做過對照研
究，但論述甚簡22。

三、敦煌文獻中的土貢資料

1、敦博 076《天寶十道錄》

　敦煌文獻中直接記載土貢的資料，祗有P.2511《諸道山河地名要略》23、P.2522
《貞元十道錄》24、敦博 076《天寶十道錄》三種25。其中，真正記錄了敦煌自身貢品
的，祗有《天寶十道錄》。
　敦博 076卷子，首闕尾略殘，麻紙，共存七紙，長 301.9cm，高 31cm，每紙寬

45cm，紙墨精良，書法美觀。正面為地志文獻，背面為《紫微宮星圖》、《占雲氣書》。
地志，存 160行，內容為隴右道、關內、河東、淮南、嶺南五道的州府縣簡志。起于
隴右道成州，止于嶺南道澄州，現存一百三十七州、府，六百一十四縣26。業師榮新
江教授將其定名為《天寶十道錄》27，並對本件文獻的價值以及前人的研究成果作了

17岩本篤志《唐朝の醫事政策と『新修本草』――李盛鐸將來本序例を手がかりとして》，《史學雜
誌》第 114編第 6號, 2005年，1046-1070頁。

18岩本篤志《唐『新修本草』編纂と「土貢」――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斷片考》，《東洋學報》第 90卷
第 2號，2008年，113-143頁。

19石野智大《唐令中にみえる藥材の採取・納入過程について――天聖醫疾令所收唐令の檢討》，
《法史學研究會會報》第 12號，2007年，15-28頁。

20姜伯勤《敦煌吐魯番文書與絲綢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65-66、78頁。
21鄭炳林《晚唐五代敦煌貿易市場外來商品輯考》，《中華文史論叢》第 63輯，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2000年，1-39頁。
22趙健雄《敦煌遺書地志殘卷中土貢藥物淺析》，《甘肅中醫》1990年第 1期，27-29頁。
23錄文可參鄭炳林《敦煌地理文書匯輯校注》，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年，178-181頁。
24錄文可參鄭炳林《敦煌地理文書匯輯校注》，144頁。
25圖版見甘肅藏敦煌文獻編委會、甘肅人民出版社、甘肅省文物局編《甘肅藏敦煌文獻》第六卷，

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9年，224-227頁。
26以上描述，據《甘肅藏敦煌文獻》解題，366頁。
27《甘肅藏敦煌文獻》擬題為《地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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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的評介28。
　關于其土貢部分，榮新江教授指出：“本文書反映了開元末年的土貢情況，內容

與《六典》與《元和志》所記開元貢比較接近，但並不完全相符，其中如安息都護府
所貢白練、水磑，晉州之紫參、鐵器、貲布，都為諸書所不載，其他還有不少名稱相
異者，可資校勘。土貢資料不僅是唐代租稅制度中的重要一項，也是人們今天研究
各地物產資源的寶貴材料。”29但因並非該文主旨，榮先生沒有詳加論列。
　本件文獻內容較為複雜，其性質及定名，至今仍有異議，此處不遑詳考，僅錄其

敦煌部分文字如下：

　　燉　　　 京二千七百六十都四　　　燉　十二　　　　壽　一
下　　　沙　千二百九十貢碁　　　上　　　　　　　下
　　煌　　　 本八百八十　　　　　　煌　七百七十　　 昌 二百五十

首字“下”，朱筆大字（此用黒體標示），爲州府等地，沙州爲下州；次“燉煌”二字，
墨筆橫書，為郡名；次“沙”字，墨筆大字，為州名；小字注“京二千七百六十都四
千二百九十”分別指的是距離西京長安和東都洛陽的里程，“貢碁”即為當州土貢，
“本八百八十”為公廨本錢數；次朱筆“上”字，為敦煌縣之等第；縣名“燉煌”二
字，墨筆大字；小字注“十二”，為下轄鄉數，“七百七十”為敦煌縣公廨本錢數；次
朱筆“下”字，為壽昌縣之等第；壽昌縣名亦為墨筆大字；同理，“一”為壽昌縣所
轄鄉數，“二百五十”為壽昌縣公廨本錢數。
　我之所以對本件文書的書寫形態及敦煌此條內容進行較為詳細的介紹，想說明

三點：

一、 本件文書的編修體例謹嚴，不論是否確為十道圖錄，其著錄體例和資料來源
出自官府，應該是一件官文書，想必是沒有疑義的。因此本文書所記載的內容應當
具有權威性。
二、 由于編纂體例所限，每條所能著錄事項非常有限，祗有三項而已，而其中便

有土貢，表明這一項是不可或缺的，並且在距離西京、東都的的里程數之後，緊接著
便是土貢，然後纔是公廨本錢數，表明土貢是一個州非常重要的經濟資料類目，其
地位遠勝其他。
三、 在土貢中，所列的唯一一種貢物是碁，可見這是當時敦煌最有名的物產。

28榮新江《敦煌本〈天寶十道錄〉及其價值》，《九州》第二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116-129
頁。

29榮新江《敦煌本〈天寶十道錄〉及其價值》，1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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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3547《沙州上都進奏院上本使狀》

　 1．上都進奏院 狀上
　　 2．　當道賀正專使押衙陰信均等，押進奉表函一封，
　　 3．　玉一團，羚羊角一角，犛牛尾一角。十二月廿七日到院，
　　 4．　廿九日進奉訖。謹具專使上下共廿九人到院安下
　　 5．　及于靈州勒住人數，分析如下30。
（下略）

　　這是乾符五年（877）張淮深遣使求取旌節的重要文書31，因為涉及到進奏院，備
受學界關注。中央政府設立進奏院，本意是從禮儀秩序出發，而藩鎮之意圖則賦予
其情報仲介機能32。由沙州進奏院行事，可見中央與藩鎮關係之微妙。

3、P.4638《權知歸義軍節度兵馬留後守沙州長史曹仁貴狀》以及相關文書

　本件同樣是歸義軍史上一件著名的文書，已經有很多學者做過考證，但多側重
于政治史角度，而對于貢物本身以及朝貢使問題，留意者甚少。先校錄如下：

　　 1． 玉一團重壹斤壹兩　羚羊角伍對　硇砂伍斤
　　 2．伏 以 磧 西 遐 塞，戎 境
　　 3．枯 荒；地 不 產 珎，獻 無
　　 4．奇 玩。前 物 等 並 是 殊 方
　　 5．所 出，透 狼 山 遠 屆 燉 煌；
　　 6．異 域 通 儀，涉 翰 海 來
　　 7．還 沙 府。輙 將 陳
　　 8．獻，用 表 輕 懷。干 黷
　　 9．鴻 私，伏 乞
　　 10．檢 納，謹 狀。
　　 11．　　權知歸義軍節度兵馬留後守沙州長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
曹仁貴狀上
　　　　　　　　　　　　　　　　　　（沙州節度使印）33

30唐耕耦等《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第 4輯，北京：全國圖書館縮微複製中心，1990年，367
頁。

31此文書之年代依張國剛之考證，參看張國剛《兩份敦煌“進奏院狀”文書的研究》，《學術月刊》
1986年第 7期，59-61頁。

32福井信昭《唐代の進奏院――唐後半期“藩鎮體制”の一側面》，《東方學》第 105輯，2003年，
47-62頁。

33唐耕耦等《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第 4輯，38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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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卷另一件《某年八月十五日權知歸義軍節度兵馬留後守沙州長史曹仁貴狀》：

　　 1． 仲 秋 漸 涼，伏 惟
　　 2． 令 公 尊 體 起 居 萬 福。即 日 仁貴
　　 3． 蒙 恩，未 由 拜 伏，下 情 倍 增
　　 4． 瞻 戀，伏 惟
　　 5． 鑒 察，謹 因
　　 6． 朝 貢 使 往 奉 狀 不 宣 謹 狀
　　 7．八月十五日權知歸義軍節度兵馬留後守沙州長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
柱國曹仁貴狀上
　　　　　　　　　　　　　　　　　　（沙州節度使印）34

　與此相關的另一件文書為P.2945《權知歸義軍節度兵馬留后使狀稿》中的《涼
州書》，節引如下：

今者使臣回轍，當軍兼差使人，路次經過大蕃，豈敢輒無狀達。前載得
可汗旨教，始差朝貢專人。不蒙僕射恩澤，中路被嗢末剽劫。今乃共使
臣同往，望僕射以作周旋，得達前程，往迴平善，此之恩德，何敢忘焉35。

　P.2945《權知歸義軍節度兵馬留後使狀稿》收錄書狀九件，已由李正宇考證爲曹
議金于後梁貞明四年 (918)所寫書信抄本36。《涼州書》所云“前載”，應即貞明二年
（916）年。又，《八月十五日曹仁貴狀》中之“令公”，當爲朔方軍節度使韓洙。《通
鑑》卷二六九乾化四年（914）條：“五月，朔方軍節度使兼中書令穎川王韓遜卒，軍
中推其子洙爲留後。癸丑，詔以洙爲節度使。”韓洙卒于後唐天成三年（928），在任
十餘年，沙州、靈州關係始終頗爲緊密。在前人基礎上，通盤考察諸件文書，相關
史事已可基本辨清。簡言之，議金以孤軍絕漠，磧西四寇，思交結強藩，貢使中朝，
徐圖保境安民之良策。貞明二年秋八月十五日，議金因與甘州結爲姻親，故得可汗
旨教，備玉團、羚羊角、硇沙等方物，首次遣使入貢中原朝廷，且修書致靈州朔方軍
節度使韓洙，以期引薦入朝。未料使者進至凉州，爲嗢末剽劫，不達而還。入貢之
事未果，乃復致書靈州節帥韓洙，專使送達，請求周旋，護祐使者入京朝貢，往來平
善，以得天朝指撝37。文書中鈐有官印，表明為上書朝廷之正本。蓋因為嗢末所劫，
未能送達，乃由專使殘部攜迴沙州。

34唐耕耦等《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第 4輯，388頁。
35唐耕耦等《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第 5輯，北京：全國圖書館縮微複製中心，1990年，329

頁。
36李正宇《曹仁貴歸奉後樑的一組新資料》，《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 11期《唐長孺教授八十

大壽紀念專輯》，武漢大學出版社，1991年，274-281頁。
37筆者與榮新江教授合著《沙州歸義軍朝野系年錄》稿，饒宗頤主編“補資治通鑑史料長編稿系列”

之一，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即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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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關于朝貢使問題。文書中“朝貢使”、“朝貢專人”屢見，一方
面說明歸義軍對朝貢之事極為重視，專設“朝貢使”一職以重其事，另一方面恐怕也
是朝集制崩壞，朝集使爲朝貢使取代所導致的。唐代前期，各州府每年向朝廷進獻
的土貢由朝集使押領至京，並由使團中的白直承擔運送之職。安史之亂後，朝集制
逐漸弛廢，諸州貢物一度由考典押領入京38。朝貢使應該是歸義軍專門應對這種形勢
而設，這是沒有疑點的。問題在于，是否有朝貢使之印。前件後款銜名及後件後款
時間上所鈐之官印，印文相同，《沙州文錄》著為“沙州節度使印”，李正宇云“余
據縮微膠卷審視，字雖難識，但亦為九字，三字一行，式同P.3239所鈐印，揆之印
文亦同為‘沙州觀察處置使之印’。”39唐耕耦注稱“此件鈐有沙州朝貢使印”。若果
為“沙州朝貢使印”，則表明沙州為此次朝貢，不僅設立朝貢專使，並且特為之鑄印。
無疑為歸義軍與中原政治關係史和職官研究的驚人發現。然據 IDP彩色圖版，雖不
甚清晰，細辨印文，並非如李正宇所云九字，而是六字，故絕非“沙州觀察處置使之
印”。至于所謂“朝貢使印”，乍看似乎有點象，但度之以理，曹仁貴的押署之上不應
是此印。尋檢森安孝夫大作，此印早已辨明，乃“沙州節度使印”40。蓋“節度”與
“朝貢”二字篆書有些近似，故唐耕耦望文生義，識作“朝貢使印”。

4、S.4398《天福十四年（949）五月新授歸義軍節度觀察留後曹元忠獻硇砂牒》

　 1．新授歸義軍節度觀察留後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譙郡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曹元忠
　　 2． 硇砂壹拾斤。
　　 3． 右件砂，誠非異玩，實愧珍纖。冒瀆
　　 4． 台嚴，無任戰懼之至。謹差步軍
　　 5． 教練使兼御史中丞梁再通等，謹
　　 6． 隨狀
　　 7． 獻，到望俯賜
　　 8． 容納。謹錄狀上。
　　 9． 牒件狀如前，謹牒。
　　 10． 天福十四年五月 日新授歸義軍節度觀察留後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譙郡開國男食
邑三百戶曹元忠牒。

38雷聞《隋唐朝集制度研究――兼論其與漢上計制之異同》，《唐研究》第七卷，北京：北京大學出
版社，2001年，289-310頁。

39李正宇《曹仁貴名實論――曹氏歸義軍創始及附梁史探》，《第二屆敦煌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
北：漢學研究中心，1991年，552頁。

40森安孝夫《河西歸義軍節度使の朱印とその編年》，《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XV，中央ユーラ
シア學研究會，2000年，17-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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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義軍節度使之印）41

　本件為曹元忠遣步軍教練使梁再通入貢于後漢的牒文。開運四年七月以前，曹
元忠在沙州已從僕射、司徒、太保，自稱到太傅一級，但這些稱號並未得到中原王朝
承認，本件文書中，元忠稱號又降至司空，當事出有因。文書鈐“歸義軍節度使之
印”，乃曹元忠進貢時所寫正式公文，元忠自稱爲歸義軍節度留後、司空、開國男，
結銜較同年同月之 P.4515等《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刻本題記及稍晚 S.518《建窟檐
記》節度使、太傅、開國侯要低得多42，據“新授”二字，新結銜是中原王朝剛剛頒
賜。按歸義軍以往之慣例，元忠已稱太傅，自然不會接受低數級之司空銜。因此，牒
文中元忠之具銜，不過是上書朝廷時一種策略，並不代表沙州實情。此次曹元忠進
貢的物品祗有一種硇砂，但數量已從P.4638的五斤增加為十斤。

四、貢物雜考

　弄清楚上述文書的內容和背景之後，再來看其中的貢物。

1、碁子

　先對敦煌貢碁的相關資料及其文化內涵略加考證。《唐六典》卷三“戶部郞中員
外郞”中關于隴右道的記載，是下文經常要引述的，為行文方便，先具引如下：

六曰隴右道，古雍、梁二州之境，今秦、渭、成、武、洮、岷、疊、宕、
河、蘭、鄯、廓、已上隴右。凉、甘、肅、瓜、沙、伊、西、北庭、安西，
已上河西。凡二十有一州焉。其秦、凉、鄯、洮、北庭、安西、甘、岷又管羈縻州。
東接秦州，西逾流沙，南連蜀及吐蕃，北界朔漠。流沙在沙州已北，連延數千
里。其名山有秦嶺、隴坻、西傾，朱圉、積石、合黎、崆峒、三危、鳥鼠同
穴。秦嶺在秦州上邦縣，隴坻在清水縣，西傾在洮州之西南，朱圉在秦州伏羌縣，積
石在河州枹罕縣，合黎在甘州張掖縣，崆峒在肅州福祿縣，三危在沙州燉煌縣，鳥鼠同
穴在渭州渭源縣。其大川則有洮水、弱水、羌水，洮水出西羌中，歷岷、蘭二州
界入河；弱水在甘州删丹縣；羌水歷宕、武、文三州之界。河瀆及休屠之澤在焉。
河水歷廓、河、鄯、蘭等州界，休屠澤在凉州界。厥賦布、麻。厥貢麩金、礪石、
碁石、蜜蠟、蠟燭、毛毼、麝香、白氎及鳥獸之角、羽毛、皮革。廓、宕
二州貢麩金，宕州散金、麝香，沙州碁子，肅州礪石，成州、武州蠟燭，洮州毛毼，凉
州毼布，甘、肅、瓜、凉等州野馬皮，西州白氎，瓜州吉莫皮，伊州陰牙角、胡桐律，

41唐耕耦等《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第 4輯，398頁。
42《金剛經》刻本題記“弟子歸義軍節度使特進檢校太傅兼御史大夫譙郡開國侯曹元忠普施受持，

天福十五年己酉歲五月十五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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鄯州牸羊角、野馬皮，岷、秦二州龍鬚席、犛牛尾、雕翎，秦州芎藭，蕭州肉蓯蓉、栢
脉根，瓜州草豉子，北庭州速霍角、陰牙角、阿魏截根，安西緋氎、碙砂、陰牙角、氍
毹，甘、沙、渭、河、蘭、疊等州麝香。遠夷則控西域胡、戎之貢獻焉43。

此處表述不是很明確，正文作“碁石”，似乎所貢之物與肅州的礪石一樣，祗是質地
特殊的石料。但注中作“碁子”，又似乎是已經制作完成的成品。而《天寶十道錄》
所載，祗說“貢碁”，亦未明言是碁石還是碁子。如王永興所考，《唐六典》所載的開
元貢乃開元二十五年貢44，敦煌所出《天寶十道錄》的編成時間，則如榮新江所考，
應在天寶元年，兩者的年代非常接近，可以互相印證。由此可見，《六典》所載，未
必盡為虛文。
　《通典》卷六《食貨典》六《賦稅》下記：

　　敦煌郡貢碁子二十具、石膏。今沙州45。

此條雖年代較晚，但有明確的數量，因而更有價值。據此我們可以知道所謂“貢碁”
應是全副的碁子，數量為二十具。
　碁子乃是唐代敦煌的名物，有出土文物為證。1980年，敦煌市博物館在壽昌古

城址北門處，發掘出土了一批碁子，並有大量的半成品和毛坯。共 66枚，其中黑色
41枚，白色 25枚，多為花崗石磨制，少數為玉石質地，磨制精良，外形美觀。碁子
呈圓餅形，中間兩面突出，中圓直徑 1.2cm，中厚 0.75cm，重 12克，可知作為常貢
的碁子的主要產地即壽昌縣，出土地有可能是當時專門制造碁子的作坊46。
　此外，漢懸泉置正北九公里處，發現一處古城，因位于古泉水出露帶上，昔日

積水成泊，當地稱為甜澇壩，故此遺址被命名為甜澇壩古城。在城中采集到灰陶罐、
鐵箭頭、銅飾件、石紡輪、陶紡輪、開元天寶、石磨、碁子等，均為唐代遺物，證明
該城為唐代城址，今陳列于敦煌市博物館。李并成推測該城即唐懸泉驛址47。若此論
不誤，則出土的碁子，有可能是當時驛站官兵平日休閑消遣之物。
　在南湖破城（即古壽昌縣城）與山水溝之間的古綠洲，散佈著大量城垣和遺物，

多為漢唐時期的遺存，李并成稱之為“東古董灘”。其間散落著大小不等的卵石，直
徑多為 10-30厘米，表面較光滑，當為山洪暴發時攜來。李并成認為，壽昌縣所出碁
子，即唐代沙州土貢碁子，即應取料于此種卵石48。

43李林甫等撰《唐六典》，陳仲夫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68-69頁。
44前揭王永興《唐代土貢資料繫年》，62頁。
45杜祐《通典》，王文楚等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119頁。
46譚蟬雪撰“壽昌圍棋子”辭條，季羨林主編《敦煌學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8年，

598-599頁；李重申《敦煌古代體育文化》，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0年，102頁。
47李并成《瓜沙二州間一塊消失了的綠洲》，《敦煌研究》1994年第 3期，75頁。
48李并成《古陽關下的又一處“古董灘”》，《敦煌研究》1999年第 4期，92-9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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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碁子之所以享有盛名，成為常貢貢品，除了石料質佳，制作精良外。恐怕
還有文化心理上的因素。魏晉以來，因中原多亂，敦煌成為文化薈萃之地，許多著
名文士出自敦煌或移居敦煌。作為文人雅文化一部分的棋藝，必然隨之繁榮起來49。
藏經洞所出《碁經》為中國最早圍棋理論著作50，絕非偶然，而是敦煌棋道盛行的表
徵。此外，壁畫中也保留了一些珍貴的弈棋場景。莫高窟第 61窟（五代）西壁“佛
傳故事”中繪有太子弈棋圖。楡林窟第 32窟（五代）北壁和莫高窟第 454窟（宋代）
《維摩經變》，均繪有二人對弈圖，棋盤和棋子都清晰可見，情景生動51。

2、玉

　玉團、羚羊角、硇沙等物，均不見于《唐六典》、《通典》等所列瓜、沙二州的厥
貢之列，表明非常貢之物，而當時的時勢，亦是歸義軍試圖打通與中原多年的隔絕，
顯示忠誠，以圖自固，性質有類外蕃入朝，而非州縣常貢，若以朝貢的種類區分，可
劃入絕域貢。故所貢之物，亦如曹議金狀中所言“並是殊方所出，透狼山遠屆燉煌；
異域通儀，涉翰海來還沙府”，而非“當土所出”。
　此次進貢，與乾符四年張淮深所遣賀正專使所進貢之物，大同小異。玉一團完

全相同，羚羊角則由一角加至五對，犛牛尾一角則由硇砂伍斤代替。
　由此可見，曹議金向朝廷所進奉的玉團等物，與前任節度使類似，主要還是象

徵意義，單論物品價值，似乎不是很高。原因有可能是以下幾種：

　一、蕭規曹隨。曹議金初掌歸義軍，制度上恐怕承襲的成分較多，對于向朝廷
進貢的品目和規格並沒有作太大的變革；
　二、投石問路 。作為曹議金掌權後的第一次進貢，帶有試探的意思，能否安全

送達存有疑慮，再者沙州從自身利益考慮，或許還有所保留，所以選的物品不是最
上等的；
　三、財政拮據。在曹氏歸義軍初期，因為轄地、戶口有限，可能賦稅收入上還不

是很寬裕，財力上難以承擔奇珍異寶的進奉。
　玉一團，注明重量為壹斤壹兩。敦煌不產玉，一般來說，學者認為敦煌的玉及

玉器多半出自于闐。敦煌與于闐之間的玉石貿易由來已久，既是于闐、歸義軍、甘
州迴鶻等周邊政權通使互贈的常見信物，也是向朝廷進貢的主要珍獻之一。這一點

49此點承高啟安教授惠示，謹致謝忱！
50相關研究論著甚多，全文錄文並作了較爲系統的研究的專著，參看成恩元《敦煌棋經箋證》，成

都：蜀蓉棋藝出版社，1990年。
51譚蟬雪撰“圍棋”辭條，季羨林主編《敦煌學大辭典》，598頁；李重申《敦煌古代體育文化》，8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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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炳林已有詳考，毋庸贅述52。在其基礎上，我再作一些補充。
　首先是此玉之價值。P.2826《于闐王賜張淮深札》云：“白玉一團。賜沙州節度

使男令公，汝宜收領，勿怪輕尠，候大般次，別有信物，汝知。”53從此札語氣來看，
並非自謙之辭，這表明，禮物僅僅是一團玉，對普通人而言，或許價值不菲，但若從
兩地官方關係考量，並不算很高，所以于闐王要反複解釋。在P.2992《長興二年歸
義軍節度使曹議金致甘州順化可汗書》中，曹議金贈送給順化可汗的禮品有：“上好
燕脂表玉境一團，重捌斤，白繡綾伍疋，安西緤兩疋，立機細緤拾捌疋，官布六十
疋”54。文中“境”當校作“鏡”，次團玉鏡不僅寫明質地為上好燕脂玉，即于闐羊
脂玉，還寫明重量達八斤，等級和重量似乎都比前次貢物要高得多。因此，即便這
塊重壹斤壹兩的玉團質地如何上乘，恐怕也談不上稀世奇珍。
　為免行文冗長，謹將史志及敦煌文獻中貢玉的記錄列表如下：

品名及數量 進貢時間 遣使者 出處 備注
玉一團 乾符四年（877）

十二月
張淮深 P.3547《乾符五年沙州進奏院上本

使狀》
遣賀正專使進
奉

玉一團 貞明二年（916）
八月

曹議金 P.4638《權知歸義軍節度兵馬留後
守沙州長史曹仁貴獻物狀》

重壹斤壹兩，
遣朝貢使進
奉，未達

玉三團 同光二年（924）
四月

曹議金 《舊五代史》卷一三八《吐蕃傳》；
《册府元龜》卷九七二《外臣部・朝
貢五》；《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
附錄》

玉鞍馬二、
玉團、散玉、
鞍轡、鉸具、
白玉符、白
玉獅子指環

同光四年（926）
正月

曹議金 《新五代史》卷五《唐莊宗紀》；《册
府元龜》卷一六九《帝王部・納貢
獻》

白玉符、白玉
獅子指環係進
奉皇后

玉一團 長興元年（930）
十二月

曹議金 《册府元龜》卷九七二《外臣部・朝
貢五》；《舊五代史》卷一三八《迴
鶻傳》；《新五代史》卷六《唐明宗
紀》

玉三十六團 長興三年（932） 曹議金 《册府元龜》卷九七二《外臣部・朝
貢五》

玉盆 太平興國三年
（978）

曹延祿 《宋會要・蕃夷七》引《玉海》

玉器 太平興國五年
（980）閏三月

曹延祿 《宋會要・蕃夷五》；《宋會要・蕃
夷七》；《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一

美玉 咸平二年（999）
二月

曹延祿 《宋會要・蕃夷五》

52鄭炳林《晚唐五代敦煌貿易市場外來商品輯考》，406-408頁。
53唐耕耦等《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第 4輯，365頁。
54唐耕耦等《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第 4輯，395-39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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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玉 景 元年（1004）
四月

曹宗壽 《宋會要・蕃夷五》；《續資治通鑑
長編》卷五六

美玉 統和二十四年
（1006）八月

曹宗壽 《遼史》卷一四《聖宗紀五》；《遼
史》卷七十《屬國表》

首次入遼進貢

玉團 景 四年（1007）
四月

曹宗壽 《宋會要・蕃夷五》；《續資治通鑑
長編》卷六五

玉團 天聖元年（1023）
閏九月二十三日

曹賢順 《宋會要・蕃夷五》；《皇朝事實類
苑》卷七五引《東齋記事》；《宋史》
卷四九〇《外國六・沙州》

玉、玉板、
玉、玉鞦轡

天聖八年（1030）
十一月十五日

不明 《宋會要・蕃夷七》

珠玉 天聖九年（1031）
年正月十八日

不明 《宋會要・蕃夷七》

對上表略作分析，不難得出以下結論：

　一、 自歸義軍興起直至覆亡，玉一直是進貢的主要物品。
　二、 除了玉團以外，還有大量精美的玉等制飾品、馬具、禮儀與生活器具，如

玉鞍馬、散玉鞍轡 具、白玉符、白玉獅子指環、玉盆、玉板等，表明進貢的物品雖
然不一定真的為帝室所服用，但如黃正建所言，至少在進貢的初衷上，帶有為帝室
生活的實際消費服務而獻納的傾向。
三、進貢的數量，在曹議金執政晚期有不斷增加的趨勢，到了長興三年（932）進

貢後唐的玉達到創紀錄玉三十六團，還有馬七十五疋，遠遠超過一般土貢的常規，恐
怕除了政治上的需要之外，還有經濟上的因素，也就是說，已發展為朝貢貿易。

3、羚羊角

　再來看羚羊角。據《通典》的記載，以羚羊角作為土貢的著名產地是武都郡和江
油郡55，本與敦煌無涉，但敦煌卻數度納貢此物。除了 P.4838所記錄的這次外，史
志中還有如下記載：

同光二年四月，曹議金遣使後唐，進玉三團、砂、羚羊角、波斯錦、茸
褐、白氎、生黃、金星礬等56。

按，西行求法僧智嚴于本年三月初來沙州，準備西行。歸義軍四月便遣使臣入貢。可
以想見，沙州使人之進發是智嚴西來所致。
　又，同光四年正月，曹議金復遣使入唐，謝賜旌節官誥，進玉鞍馬二、玉團、硇

砂、散玉、鞍轡鉸具、安西白氎、胡錦、雄黃、波斯國紅地松樹眊褐、胡桐涙、金星
55杜祐《通典》，王文楚等點校本，119、127頁。
56《册府元龜》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貢五》，據明崇禎初印本等影印本，北京：中華書局，1960

年，114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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礬、大鵬砂。二月，又進和市馬百匹、羚羊角、硇砂、牦牛尾。又進皇后白玉符、金
青符、白玉獅子指環、金剛杵。瓜州刺史慕容歸盈貢馬57。
　按，此番携有大批珍寶、商貨之沙州使團，甘州迴鶻並未留難，亦可見歸義軍大

勝甘州迴鶻非虛。議金征服甘州後即刻遣兩般携有大量奇珍異材使團前往中原，表
明位于絲路要衝之沙州歸義軍政權，亟望與中原王朝貿易，其出兵甘州，尚具爭奪
絲路中轉商貿權之意圖。又，郭鋒云，將瓜沙區別對待，無非是中原王朝欲增統州
數目以示人，不能視爲瓜州慕容歸盈已成獨立政權58。可參。
　此外，羚羊角也是迴鶻可汗經常進貢的物品。例如，長興五年（934）正月，迴

鶻可汗仁美遣使献故可汗仁裕遺留貢物、鞍馬器械；仁美献馬、玉團、玉秋轡、硇
砂、羚羊角、波斯宝緤、玉帶59。
　乾祐元年五月迴鶻可汗入貢，《冊府元龜》明確記為“羚羊角、硇砂諸藥”60。羚

羊角的用途，是作為藥品，應無疑義。據現代動物分類學和生藥學，羚羊角為牛科動
物賽加羚羊（拉丁名 Saiga tatarica Linnaeus）的角，曬干制得。羚羊在中國主要分
佈于新疆北部，敦煌不產羚羊。進貢的羚羊角，應當是通過與西域的貿易獲得，其
原產地可能為新疆或南西伯利亞草原。關于羚羊角的來源，針對陶弘景的說法，《新
修本草》曾為之辯證，但亦無定論。《新修本草》引陶隱居云：

今出建平宜都諸蠻中及西域，多兩角者，一角者爲勝。角甚多節，蹙蹙
圓繞。別有山羊角極長，惟一邊有節，節亦疏大，不入方用。而《爾雅》
云名羱羊，而羌夷云祗此即名零羊，甚能陟峻坂；短角者，乃是山羊耳，
亦未詳其正。蘇敬注云：
〔謹案〕《爾雅》云：羚，大羊，羊如牛大，其角堪爲鞍橋，一名羱羊，
俗名山羊，或名野羊，善鬥至死。又有山驢，大如鹿，皮堪靴用，有兩
角，角大小如山羊角，前言其一邊有蹙文，又疏慢者是此也，陶不識謂
之山羊誤矣。二種並不入藥，而俗人亦用山驢角者，今用細如人指，長
四、五寸，蹙文細者，南山商浙間大有，梁州、龍州、直州、洋州亦貢
之，古來相承用此，不用羚羊角，未知孰是也61。

　　可見六朝隋唐時期已不甚明暸，但陶弘景說西域為主要產地，應該無誤。前揭
鄭炳林《晚唐五代敦煌貿易市場外來商品輯考》，認為有可能出自吐蕃，但並未論證。
可能以為沙州曾為吐蕃統治，而西藏出產藏羚羊，而生此猜測。但青藏高原所產藏

57《新五代史》卷五《唐莊宗紀》；《册府元龜》卷一六九《帝王部・納貢獻》，2036頁。
58郭鋒《慕容歸盈與瓜沙曹氏》，《敦煌學輯刊》1989年第 1期，95頁。
59《册府元龜》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貢五》，11423頁。
60《册府元龜》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貢五》，11424頁。
61蘇敬等撰，尚志鈞輯校《唐新修本草》（輯復本），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1981年，374-37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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羚羊與賽加羚羊並非同一品種，是否亦作為羚羊角的原動物，不明。從陶弘景引述
“羌夷”云云，似乎亦不無可能。
　羚羊角載入本草書年代較早，《神農本草經》即已收，歷代本草均有著錄，臨床

應用廣泛。根據本草著作的資料，推測所進貢的羚羊角，可能會用于以下幾種場合：

一、治療風疾。從太宗開始，唐代歷代皇帝多患有風疾，即所謂“風頭眩”或“頭
風旋”。按照現代醫學史研究者的解釋，是屬于遺傳性的心腦血管疾病，一般認為類
似于今天的“中風”62。余雲岫認爲其原因甚多，不過多種疾病中之一個證候而已，
非一種獨立疾病之名63。在治療風疾的醫方中，羚羊角是必不可少的一位藥材。《食
療本草》云：“（羚羊）角，主中風痙攣，附骨疼痛，生摩和水塗腫上及惡瘡，良。”
64具體醫方，如《外臺秘要》卷一五“頭風旋方”七首中，就有二首用到羚羊角屑65。
二、 用作壯陽藥物。《神農本草經》云其有“益氣、起陰”、“久服強筋骨，輕身”

之藥效66，《名醫別錄》更明確地補充說“利丈夫” 67。表明羚羊角被認為有強健壯
陽和輕身延年的功效。這自然迎合了帝王們的喜好。
三、 用作辟邪物。《神農本草經》云其可“辟蠱毒、惡鬼、不汜，安心氣，常不

魘寐”68。《資治通鑑》卷一九五記載了一則關于傅奕的故事：“又有婆羅門僧言得佛
齒，所擊前無堅物。長安士女輻湊如市。奕時臥疾，謂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性
至堅，物莫能傷，唯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試焉。’其子往見佛齒，出角叩之，應手而
碎，觀者乃止。”69《資治通鑑》此段文字實採自唐人筆記小說，未必為史實，但足見
羚羊角可辟邪的功能已被神化。羚羊角被神化，也與民間傳說和本草書的渲染有關。
《本草拾遺》中記載了羚羊角的真偽鑒定方法：“且羚羊角有神，夜宿以角掛樹不著
地，但取角彎中深銳緊小，猶有掛痕者，即是真；慢無痕者非。作此分別，餘無他
異。真角耳邊聽之，集集鳴者良。陶云一角者謬也。”70 “且羚羊角有神，夜宿以角
掛樹不著地”，顯然是傳聞而已。從人類學的觀點分析，世界上很多民族都相信某些
動物的甲骨、牙、爪、尾、羽毛和角或某些植物具有神奇的魔力71。此即人類學所謂

62景蜀慧《“風痹”與“風疾”：漢晋時期醫家對“諸風”的認識及相關的自然氣候因素探析》，《中
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45卷第 4期，2005年，37-44頁。

63余雲岫《古代疾病名候疏義》，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53年，200頁。
64孟詵撰、張鼎增補《食療本草》，謝海洲等輯校本，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4年，70頁。
65王燾《外臺秘要》，經余居刊本版影印本，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1年，419-420頁。
66馬繼興主編《神農本草經輯注》，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5年，315頁。
67陶弘景集，尚志鈞輯校《名醫別錄》，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6年，171頁。
68馬繼興主編《神農本草經輯注》，315頁。
69《資治通鑑》，標點本，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6150-6151頁。
70陳藏器撰，尚志鈞輯釋《本草拾遺》，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2002年，400頁。
71施密特《原始宗教與神話》，蕭師毅、陳汜春譯，輔仁書局，1948年，此據上海文藝出版社 1987

年影印本，72-7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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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tichism，林惠汜先生翻譯爲“瑣物崇拜”之遺風72。

　敦煌醫方中也有不少方劑組成中用到這一味藥材的。例如P.3201卷子中有一方
“麻黃湯”：“主氣腫已消，猶半身頑痺，毒氣上沖，心塞悶，嘔逆吐水沫，不下食，
或腫未消，仍有此侯者，服此湯”，其中有“羚羊角二兩”，與“犀角二兩”併用73；
同卷“療皮膚不仁方”中有“羚羊角一兩”74。P.3930《雜療病方要抄一本》中有一
首“治女人產後得熱疾方”：“羚羊角煎汁，服之即差”75；“治胎衣不出方”：“ 羚羊
角末之，水煎服之”76；又有“治產後血不止方”：“羚羊角燒作灰，雞子三枚燒作灰，
蒲黃二兩，並各和作酒，服之即差。”77

4、硇砂

　硇砂，《新修本草》列爲“玉石等部下品”，並注明“新附”，表明是本草書中首
次著錄。其文曰：

硇砂，味鹹，苦、辛溫，有毒，不宜久服。主積聚，破結血，爛胎，止
痛，下氣，療咳嗽宿冷，去惡肉，生好肌，柔金銀，可爲焊藥。出西戎。
形如樸消，光淨者良。驢馬藥亦用之78。

唐以後，醫書中硇砂較為常見，敦煌醫方也有它的身影。P.3930為一册子本，據筆
者考察，從寫本書法、行款、墨色、紙張、裝幀等物質形態綜合分析，當屬歸義軍時
期79。《敦煌古醫籍考釋》校注者據文中避“世”字諱，便認爲仍是唐抄本80，證據單
薄，不可從81。又，校注者將本件文書定名爲《不知名藥方第十種》，這種命名方式，
雖然是比較謹慎的做法，但實際上等于沒有定名。今據本件裝幀形式及收錄的藥方
內容及性質，我認爲則應該是一件民間輯錄的用于常見疾病及緊急救治的效驗方手

72林惠汜《天風海濤室遺稿》，厦門：鷺江出版社，2001年，99頁。
73馬繼興主編《敦煌古醫籍考釋》，第 240頁。
74馬繼興主編《敦煌古醫籍考釋》，第 244頁。
75馬繼興主編《敦煌古醫籍考釋》，第 289頁。
76馬繼興主編《敦煌古醫籍考釋》，第 290頁。
77馬繼興主編《敦煌古醫籍考釋》，第 291頁。
78蘇敬等撰，尚志鈞輯校《唐新修本草》（輯復本），142頁。
79羅福頤據其書體及裝潢，認爲本件似出五代或宋初，這一看法值得重視。羅福頤《西陲古方伎書

殘卷彙編》，1952年；法藏目錄編目者推定本件爲 10世紀寫本，也印證了這一判斷。Michel Soymié
ed., Catalogue d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Touen-houang. Fonds Pelliot chinois de la Bibliotheque

Nationale, vol.IV, Paris: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1991, p.420.
80馬繼興主編《敦煌古醫籍考釋》，279頁。
81筆者認爲，在寫本斷代上，僅憑避諱或武周新字等作爲依據，是有很大風險的。參看拙文《寫本

時代知識社會史研究――以出土文獻所見〈漢書〉的傳播與影響爲例》，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 13
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471-4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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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參照敦煌同類性質的文書題名，重新擬題爲《雜療病方要抄一本》82。其中有另
一首“治胎衣不出方”：“硇砂二分，末，和酒服之，立出。”83此方所用的正是硇砂
“破結血，爛胎”的藥性。
　至若其產地，《新修本草》祗是籠統地說“出西戎”。硇砂在《隋書・西域傳》中

稱為“鐃沙”，云康國、龜茲所出84。羅佛曾對鐃沙做過考證，關于其名稱，認為鐃
沙應來自康國語，可構擬為 nav²a或 naf²a，與波斯語 neft（石油精）有關，可能源
于祆教經典Avesta 的 napta（潮濕的）85。薛愛華對硇砂也有論列，但基本不出羅
佛所考86。在《通典》中，硇砂是安息都護府的貢品，數量為五十斤，應出自安西四
鎮之一的龜茲87。此外，硇砂又名北庭砂、狄鹽88。種種線索，似乎都暗示硇砂可能
由粟特商胡販運至新疆，然後輸入內地。
　我在吐魯番出土文書中有新的發現，大谷文書《唐天寶二年（743）交河郡市估

案》記錄了許多藥材的價格，幸運的是，其中恰好有硇砂：

　　　匈89沙壹兩　上直錢玖文　次捌文　□（下）〔柒文〕90

　池田温對本件文書作了細緻的研究，他指出，這件文書的性質，是由交河郡市司
的市令製成並呈報交河郡都督府倉曹參軍的關于市估的官文書。所謂市估，即市司
的官吏每隔十日把市場上物品的物價各定爲三等或九等記錄下來，報送並保存于官
府。經過詳細的分析，他認爲，除去由于受規定形式制約而産生的若干偏差和官文
書難免的搪飾之外，市估案是忠實地依據客觀存在的時價而制定的，是反映了當時
物價的真實情况的可以信賴的資料91。雖然後晉時期的物價情況，我們不是很清楚。

82雜取群書，摘錄要點，重新彙編，爲中古撰述的主要形式之一，也是實用型知識在民間傳播的重
要途徑。簡易醫方萃編和日常實用小類書編撰的興盛，是非常值得深入探究的現象，對于研究中古
中國的知識社會史，是一個很好的觀照基點。相關觀點的表述，參看拙文《新刊俄藏敦煌文獻研讀札
記》，《敦煌學輯刊》2004年第 1期，13頁；《吐魯番洋海出土高昌早期寫本〈易雜占〉研究》，《敦煌
吐魯番研究》第 10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74頁。

83馬繼興主編《敦煌古醫籍考釋》，南昌：江西科學技術出版社，1988年，290頁。
84《隋書》，標點本，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1849、1852頁。
85Berthold Laufer, Sino-Iranica: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an-

cient Ira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history of cultivated plants and products, Chicago: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1919, pp.505-506.

86E. H. Schafer, 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in T'ang Exo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p.218.

87杜祐《通典》，王文楚等點校，118頁。
88日華子集，尚志鈞輯釋《日華子本草》，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2005年，26頁。
89“硇”，大谷文書中寫作“匈”，字形與前引敦煌醫方書 P.3930相同，係形近假借。
90小田義久《大谷文書集成》貳，京都：龍谷大學，1990年，19頁，圖版 13；池田溫《中國古代

籍帳研究》，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79年，449-465頁。“下”後“柒文”是筆者推補。
91池田温《中國古代物価の一考察――天寶元年交河郡市估案斷片を中心として》，《史學雜誌》第

77卷第 2號，1968年，45-64頁；同作者《盛唐物価資料をめぐって――天寶 2年交河郡市估案の斷
簡追加を中心に》，《シルクロ-ド研究》第 1號，1998年，69-90頁；韓昇中譯文《中國古代物價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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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根據天寶年間的《交河郡市估案》的相對指數，五斤或十斤硇砂確實不算是很珍
貴的東西。那么，歸義軍不遠萬里，把這種本草書中列為下品，並且有一定毒性的
礦物，作為主要甚至唯一的貢品進奉朝廷，又是為何呢？
　《本草拾遺》云：

硇砂，主婦人、丈夫羸痩，積病，血氣不調，腸鳴，食欲不消，腰脚疼
冷，痃癖痰飲，喉中結氣，反胃吐水，令人能食，肥健。一飛爲酸沙，二
飛爲伏翼，三飛爲定精，色如鵝兒黃，和諸補藥爲丸。服之有暴熱損髮。
飛煉有法，亦能變鐵92。

又，《證類本草》注引《藥性論》云：

硇砂，有大毒。畏漿水，忌羊血。味酸、鹹。能消五金八石，腐壞人腸
胃。生食之，化人心為血。中者，研生綠豆汁，飲一、二升解之。道門
中有伏煉法，能除冷病，大益陽事93。

　　從以上關于硇砂藥性的描述，我們可以知道兩點：其一，硇砂雖然辛溫有毒，但
也有強身健體等功效；其二，硇砂是道家外丹黃白法中飛煉法中常用的一種石藥，煉
後服用，被認為可大益陽事94。恐怕正是因為唐朝皇帝多好丹藥，歸義軍纔投其所好，
把硇砂作為貢品。

5、犛牛尾

　P.3547《沙州上都進奏院上本使狀》中有“犛牛尾一角”。同光四年正月，曹議
金遣使入唐謝賜旌節官誥，貢物名目中亦有犛牛尾95。此外，亦見于清泰二年（935）
七月迴鶻可汗仁美遣都督陳福海入貢後唐獻物單96。敦煌的犛牛尾可能來自吐蕃或吐
谷渾。
　據薛愛華所考，犛牛尾很早就已作為貢品，被制作成旌、旄、纓帽、拂塵以及貴

族車輦的裝飾物，是權力和榮譽的象徵。在唐代，貢獻上來的犛牛尾是由宮中的司
輦執掌，而司輦的職司為掌管妃嬪的輿輦、器杖以及駕輿輦的牲畜，其中就有旄97。
――關于天寶二年交河郡市估案斷片》，池田温著、孫曉林等譯《唐研究論文選集》，1999年，122-189
頁。

92陳藏器撰，尚志鈞輯釋《本草拾遺》，329頁。
93尚志鈞、鄭金生、尚元藕、劉大培校點《證類本草》，北京：華夏出版社，1993年，124頁。
94參看陳國符《中國外丹黃白法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86、356頁。
95《册府元龜》卷一六九《帝王部・納貢獻》，2036頁。
96《舊五代史》卷一三八《迴鶻傳》；《册府元龜》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貢五》，11423頁。
97E. H. Schafer, 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in T'ang Exotics, pp.74-75,

109-110.

98



　在《唐六典》中，犛牛尾是岷、秦二州的貢品98。而在《通典》中，臨翼郡、歸
誠郡、靜川郡、維川郡 均貢牦牛尾五斤，雲山郡貢黑牦牛尾二斤99。黃正建疑此處
“尾”或為“蘇”之誤，理由是，按《通典》貢物體例，凡貢獸尾者如豹尾、野狐尾
等，其數量均以“枚”記，此處卻用“斤”。而且，歸誠郡和靜川郡貢者，《元和志》
中均作“犛牛蘇”。此外，本草中也祗有“犛牛蘇”而無“犛牛尾”100。黃正建的分
析不無道理，但P.3547《沙州上都進奏院上本使狀》明確寫“犛牛尾一角”，不可能
是“犛牛蘇”。歸誠郡和靜川郡所貢，可能因時期不同，或貢“犛牛尾”，或貢“犛
牛蘇”，“尾”並非“蘇”之誤。至于為何用“斤”而不用“枚”，有可能是作為食品。
犛牛尾（非犛牛尾毛）因富含膠原蛋白，被認為有延年美容之效，至今在一些地區，
仍被制作成藥膳，並視為美食。在敦煌文獻中用“角”計量，也有可能仍是用作裝
飾品。
　有意思的是，犛牛尾本是舶來品，非中原所產，但在《關市令》中，卻作為一種

禁止向西邊和北邊出口的禁物，列在絲織品之後，真珠、金銀之前，顯得頗為突兀。
《唐律疏議》卷八《衛禁律》疏議曰：

依關市令：“錦、綾、羅、縠、紬、綿、絹、絲、布、犛牛尾、真珠、金、
銀、鐵，並不得度西邊、北邊諸關及至緣邊諸州興易。”從錦、綾以下，
並是私家應有。若將度西邊、北邊諸關，計贓減坐贓罪三等。其私家不
應有，雖未度關，亦沒官。私家應有之物，禁約不合度關，已下過所，關
司捉獲者，其物沒官；若已度關及越度被人糾獲，三分其物，二分賞捉
人，一分入官101。

《關市令》此條所禁止出境之物，顯然出于國家戰略與經濟安全上的考慮。犛牛尾得
以廁身其間，或許因其對于邊境諸族而言，可能與絹帛、金銀鐵器一樣，已具有某種
等價物的功能，因此纔會加以嚴格管制。

（作者為復旦大學歴史學系副教授）

98李林甫等撰《唐六典》，69頁。
99杜祐《通典》，王文楚等點校，127頁。
100黃正建《試論唐代前期皇帝消費的某些側面》，180頁。
101長孫無忌等撰 《唐律疏議》，劉俊文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176-1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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